
實踐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2次主管會議 

暨第 21次新冠肺炎緊急應變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9日(星期三)上午 9:00分 

地點：校本部 L棟 2樓大會議室/高雄校區 C棟 3樓國際會議廳 

主席：陳振貴校長 

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二：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評估案，提請討論。(會計室提) 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「學雜費收費基準審議程序」進行每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評估

作業。 

二、教育部 109年 4月 13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44397號函略以 109學年度收費基

準調整幅度為 1.4%，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，調幅上限為 2.5%。於 109 年 6

月 10日下午 5時前報部審議。 

三、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第 7條規定，學校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，

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1.資訊公開程序：學雜費使用情況、調整理由、計算方法、支用計畫(包括調整

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)，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、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

說明等資訊，應於研議期間公告。 

2.研議公開程序：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方式、組成成員及研議

過程均應公開；其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，並應舉辦向學

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。 

四、依教育部訂定之學雜費調整指標，本校各項指標均符合(詳附件)。 

五、本校各系所學雜費收費基準明顯偏低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考量學生及家

長經濟負擔與社會輿論氛圍，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是否調整，提請討論。 

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109學年度學雜費不調整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及建議事項： 

肆、主席指裁示： 

伍、散會(10:0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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